
可變動權益實體合約之條款 

 

以下段落載列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佈（「該公佈」）所披露

可變動權益實體合約之主要條款。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i) 獨家管理顧問服務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 

 

 訂約方： (i) WFOE及(ii)上海中源 

 

 期限： 於簽署起生效，並僅可於發生下列情況時終止：(i)上海珐

克及上海柏富各自於上海中源持有之全部股權已合法及

妥為轉讓予WFOE或其代名人；(ii)應WFOE要求；或(iii)

根據當時適用之中國法律及法規被強制終止。 

 

 主體事項： 根據獨家管理顧問服務協議，WFOE將向上海中源提供獨

家管理顧問服務，包括（其中包括）制訂適當的典當行業

務模式、管理及營運政策、貸款批授與風險管理政策、會

計、財務與內部控制政策及市場推廣計劃與策略，以及提

供市場和客戶資料及調查研究、被沒收抵押品的再售渠道

及業務與營運資金融資渠道。詳細條文載於獨家管理顧問

服務協議，據此，上海中源須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允

許範圍內的條文經營並尋求WFOE的事先書面批准（如有

需要）。 

 

上海中源須就 WFOE 所提供服務按年基準向 WFOE 支付

其全部除所得稅前溢利（經扣除營運及其他稅項開支）作

為顧問服務費。WFOE有權根據其所提供服務調整服務費。 

 

 

 

 

 

 

 

 

 



 

(ii) 股權質押合同 

 

 日期： 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 

 

 訂約方： (i) WFOE；(ii)上海珐克及(iii)上海柏富 

 

 期限： 股權質押並無固定期限，自向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有

關部門妥為登記有關質押日期起設立，直至獨家管理顧問

服務協議項下所有付款責任均獲履行及上海中源不再對

獨家管理顧問服務協議項下義務負有責任為止。 

 主體事項： 根據股權質押合同，上海珐克及上海柏富同意將上海中源

全部股權質押予WFOE，作為獨家管理顧問服務協議項下

付款責任的擔保。根據股權質押合同，除非獲得WFOE事

先書面同意，否則上海珐克及上海柏富不得轉讓其於上海

中源的任何股權或設立或允許設立可能影響 WFOE 的權

利及利益之任何質押。 

 

 

 

 

(iii) 獨家購買期權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 

 

 訂約方： (i) WFOE；(ii)上海珐克；(iii)上海柏富；及(iv)上海中

源 

(ii)  

 期限： 自簽署起生效，直至上海中源全部股權已轉讓予WFOE為

止。 

 

 

 

 

 

 

 

 



 

 

 

 

 主體事項： 根據獨家購買期權協議，上海珐克及上海柏富同意不可撤

回地承諾，在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准許情況下，彼等將以

零代價向WFOE轉回彼等各自於上海中源的股權。倘根據

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規定須就有關轉讓支付代價，則有關

代價將為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准許情況下之最低價，且在

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准許情況下，上海中源登記股東所收

取或獲支付之代價須全數退還予WFOE。 

上海珐克及上海柏富（作為上海中源之登記股東）各自已

承諾（其中包括），在未經WFOE事先書面同意情況下： 

 

(a) 其不會簽立任何處置、轉讓、抵押、出售上海中源之

資產、業務、收入或任何實益權益或就此設立押記之

協議，惟有關根據股權質押合同之條款向 WFOE 或其

代名人質押股權之協議除外； 

 

(b) 其不會批准或授權任何處置、轉讓、抵押、出售上海

中源之資產、業務、收入或任何實益權益或就此設立

任何押記，惟有關根據股權質押合同之條款向 WFOE

或其代名人質押股權除外；及 

 

(c) 其不會批准或授權上海中源進行任何兼併、合併或收

購公司或作出任何投資。 

獨家購買期權協議亦載列上海中源須遵守或禁止上海中

源於未經WFOE事先書面批准的情況下行事之詳細條文。 

 

 

 

 

 

 

 

 

 

 



 

 

 

 

(iv) 授權委託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 

 

 訂約方： (i) WFOE；(ii)上海珐克及(iii)上海柏富 

 

 期限： 自簽署起生效，直至其由協議之訂約方發出之書面通知終

止或於上海珐克及上海柏富所持上海中源之全部股權已

轉讓予WFOE時終止。 

 

 主體事項： 根據授權委託協議，上海珐克及上海柏富無條件及不可撤

回地授權及委託WFOE或WFOE委派的任何人士，WFOE

酌情行使上海中源所有股東權利，包括（不限於）批准股

東決議案、將文件於相關公司註冊處存檔、於股東大會上

投票、轉讓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處置上海中源的股權之權

利，以及中國法律及上海中源之細則規定的所有股東權

利。授權委託協議亦賦予WFOE權利隨時授權其任何董事

及彼等各自之繼任人（包括 WFOE 清盤時 WFOE 之清盤

委員會）及由WFOE提名的上海中源之董事及繼任人（包

括上海中源清盤時由 WFOE 提名的上海中源之清盤委員

會成員），行使根據授權委託協議授予 WFOE 的所有權

利，且該等人士僅遵從WFOE之指示，而無需事先尋求上

海中源之任何同意。 

 

授權委託協議亦規定倘上海珐克或上海柏富宣佈破產、解

散、被解散、終止其業務經營、營業執照被吊銷、解散、

出現訴訟或仲裁，上海珐克及上海柏富保證彼等將即時知

會 WFOE 並配合 WFOE 作出所有必要行動及簽立所有必

要文件以維護WFOE於該協議下之利益。 

 

 

 


